
介入心理咨询指导后续家庭教育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陈友敏

“鉴于本案涉及未成年人， 特向你们发放 《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及家庭教育指导

告知书》， 现将 《告知书》 送达给你们， 希望你们照此履行……” 这是近日徐汇区

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涉离婚抚养费纠纷的调解现场。

此次发放的 《告知书》， 是徐汇法院在今年 《家庭教育促进法》 实施之后， 发

出的首份家庭教育指导告知书， 也是该院在推进家事审判改革以来， 针对未成年人

利益保护又一重要举措， 在法律层面为父母离异后未成年人的抚养及家庭教育事宜

指明了方向。

就在昨天， 由上海市妇联、 市教委、 市文明办联合修订的 《上海市家庭教育指

导大纲 （修订）》 （以下简称 《大纲》） 正式发布， 为家长送上了 “依法带娃” 上海

标准， 也重点关注到了特殊儿童和特殊家庭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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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尚在襁褓 父母闹到分居离婚
晴晴 （化名） 和小华 （化名） 相识于

2018 年的春天， 两人经人介绍相识， 于

2020 年 7 月登记结婚。 在晴晴起初的印象

里， 小华是一个不会抽烟不会喝酒， 老实本

分且有着一份正当工作的男人。

“我们老家都是安徽的， 独自在上海奋

斗， 相似的经历让我们有种惺惺相惜的感

觉。” 晴晴坦言， 在那个时候， 自己也确实

憧憬着能与小华在上海共同打拼， 彼此依

靠。

然而随着共同生活的日子逐渐变长， 两

人因为各种生活琐事开始频繁发生争执。 晴

晴告诉记者， 这种无休止的争吵让她一度觉

得很累， 但彼时的她已经怀孕了， 她只能选

择妥协。

2020 年 11 月， 晴晴诞下一子。 初添新

生命的喜悦也的确在那一刻温暖了这个小家

庭， 但好景不长， 哺育婴儿的各种琐事缠

身， 让本就紧张的夫妻关系一度到达冰点。

“别说照顾产后的我， 在家里他就是打

游戏， 小孩子的事情也不管， 每次吵完架都

是冷暴力玩失踪， 几天都不回来， 我实在是

受不了这样。” 去年 7 月， 在孩子出生仅 8

个月左右， 两人闹到分居的地步， 心灰意冷

的晴晴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案件到了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张弢

的手中。 在庭前调解阶段， 张弢见到了双方

当事人。 “当时两人到法院后矛盾很激烈，

彼此指责， 都认为对方不好。”

“晴晴说， 分居之后孩子就一直是跟着

她共同生活的， 小华很少来探望， 也没有按

时支付过抚养费， 甚至在孩子生病住院期

间也没有管过孩子。 说到这些事情时， 她

都是泪流满面， 精神状态并不好。” 法官助

理张光艳告诉记者， 而另一边， 小华的态

度也很强硬， 对晴晴所描述的一些事实予

以否认， 同意离婚但要求取得孩子的抚养

权。

鉴于女方当时尚在哺乳期， 到庭后又情

绪激动， 为了防止女方系产后抑郁提出离

婚， 从维护和谐家庭、 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

角度出发， 徐汇法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

况下， 及时介入心理咨询。

心师联盟专业心理咨询师在接触晴晴之

后， 给出了专业评估， 排除了晴晴患有产后

抑郁的可能， 而这份心理报告， 也为法院更

加全面深入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 为后续

调解提供了专业支撑。

“之后， 我们做了大量释法工作， 帮助

双方了解离婚的后果， 协调双方关于离婚后

子女的抚养、 抚养费支付、 探望等事宜达成

一致意见。”

张弢告诉记者，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

未成年人抚养、 家庭教育方面虽然并无明

显违法行为， 但考虑到分居期间， 男方探

望孩子较少， 双方就子女抚养、 教育沟通

不顺畅， 为了强化教育指导， 法院根据

《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法》 《家庭教育

促进法》 等法律专门制作了 《未成年人利

益保护及家庭教育指导告知书》， 就离婚后

未成年人的抚养及家庭教育， 告知相关法律

规定及后果， 帮助当事人在未成年人教育方

面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强化当事人的法律意

识。

记者获悉， 《告知书》 是徐汇法院家事

审判改革以来继涉诉未成年人心理干预制

度、 抚养费提存监管制度后， 针对未成年人

利益保护又一重要举措。

在全社会越来越关注未成年人利益保

护， 国家相继修订 《未成年人保护法》、 出

台 《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大背景下， 《告知

书》 是徐汇法院根据 《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

三十四条规定所制定的指导性文件， 聚焦指

导父母离异后未成年人的抚养及家庭教育事

宜， 防患于未然， 体现了司法为民， 也彰显

了司法温度。

记者翻阅 《告知书》 发现， 其中记载了

未成年人在父母离异或分开后的人身关系、

抚养、 探望及家庭教育等各项事宜， 不具有

强制性， 系对未成年人父母在未成年人抚

养、 家庭教育方面的贴心指导， 意在强化未

成年人父母的法律意识， 提示父母重视未成

年人的家庭教育。

张弢表示， 从审判实践的角度， 《告知

书》 可以促进当事人自行履行抚养义务， 减

轻法院后续的执行压力， 节约司法资源。

“上海标准”关注特殊儿童

和特殊家庭儿童
让孩子吃穿不愁， 接受教育， 是否就意味着你是

一名合格的家长？ 据悉， 修订后的 《大纲》 新增特殊

儿童、 特殊家庭两大板块， 残障、 智优、 单亲离异重

组、 留守、 流动、 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家庭儿童都囊

括其中， 并强调要均衡配置家庭教育公共资源， 关心

特殊儿童和特殊家庭儿童的健康教育成长。

市妇联强调， 特殊儿童的家庭教育有其特殊性，

不是对普通学校教育或机构干预的简单翻版， 必须紧

密结合儿童的特殊需要和家庭生活特点； 对特殊家庭

的家庭教育指导， 重点是支持家庭功能的恢复。

以单亲、 离异和重组家庭为例， 单亲家庭指导的

重点是帮助家长建立和加强自身与儿童的生活信心，

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有关托育、 就业、 心理辅导等方

面的支持。 对于离异家庭， 重点是引导家长正确认识

和处理婚姻存续与教养职责之间的关系， 避免将自身

婚姻失败与情感压力迁怒于儿童， 避免简单粗暴或者

无原则地迁就、 溺爱儿童； 强化非监护方的父母角色

与责任， 并调动亲戚、 朋友中的性别资源给儿童适当

的性别影响。 对于重组家庭， 重点是指导家长多关

心、 帮助和亲近儿童， 减轻儿童的心理压力， 帮助儿

童正视现实； 创设平和、 融洽的家庭氛围， 并对双方

子女一视同仁。

家庭教育指导八要素

贯穿全年龄段
记者注意到， 《大纲》 从德智体美劳“五育” 及

身体、 心理和社会性发展维度这些家庭教育指导内容

八要素， 根据每个年龄段儿童的发展规律提出不同的

家庭教育指导要求， 其中尤其注重品德教育在家庭教

育中的作用。 0—3 岁儿童家长要“培养良好的生活

行为习惯”， 3—6 岁儿童家长要“创造机会让儿童感

知家乡与祖国的美好” “培养规则意识”， 6—11 岁

儿童家长应注重“培养朴素的爱国情感” “初步培养

儿童道德和法治意识”， 11—15 岁儿童家长要“培育

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注重道德和法治教

育”， 15—18 岁儿童家长则要“引导儿童坚定理想信

念和树立国家意识” “培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

“培育儿童的世界眼光和开放态度”。

《大纲》 在各年龄段都强调家长对儿童健康的关

注， 设“掌握生活照料的科学方法” “培养良好的饮

食睡眠习惯” “积极实践健康生活方式” “引导儿童

珍爱生命” “高度重视儿童体质健康与自我管理”

“引导儿童尊重生命并形成健康人格” 等专题。 同时

强调， 家长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要做到高质量陪

伴， 与儿童建立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 培养儿童应对

挫折、 适应环境的能力， 营造温馨和谐、 充满爱的家

庭氛围。 特别在 11—15 岁初中阶段， 由于儿童正进

入青春期， 面临着生理和心理的“突变”， 特设“引

导儿童珍爱生命” “科学开展青春期性教育” “尊重

儿童的独立性并发展良好的亲子关系” 等专题， 指导

家长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为更好贯彻 《大纲》， 促进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紧密结合、 协调一致、 形成合力， 今年市妇

联将实施“五育并举” 家庭教育赋能计划， 推出德·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智·家庭教育阅读课堂、 体·家庭

教育运动课堂、 美·家庭教育艺术课堂、 劳·家庭教育

劳动课堂， 向基层配送 250场指导服务， 举办全市性

宣传展示活动， 编制“五育” 系列指导手册； 继续开

展初级家庭教育指导者培训， 探索完善中、 高级培训

方案； 建设以家庭教育讲师、 咨询师为主的上海市家

庭教育师资库； 制定上海各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

规范化建设标准， 探索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协同、 公

众参与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模式。

徐汇法院发出首份家庭教育指导告知书

通讯员 张超 摄


